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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(译)

一种保存有机聚合物材料的方法，其中表现出强酸性的有机聚合物材料
在溶解或分散在主要由水组成的液体中时被保存，该方法的特征在于有
机聚合物材料在溶解后保存。或者分散在液体中使其浓度为2wt％，测量
由此获得的液体的pH（在25℃下），然后调节以使其高于测量的pH（在
25℃下） C）。此外，优选pH调节前的液体的pH（25℃）为2.2或更
低，并且pH调节后的液体的pH（25℃）在2.5至2.5的范围内。 7.5。据
此，即使有机聚合物材料长期保存，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防止或减少
其分子结构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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